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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 106 年度「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」計畫 
招募簡章 

一、目的： 

為提供在學之大專青年利用暑假期間返鄉至公部門職場體驗，學習正確就業

觀念及健全青年工作態度，提升職場知能及技能，進而培養職涯規劃能力與

未來就業競爭力。 

二、辦理單位： 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宜蘭縣政府勞工處 

三、參加對象及資格條件： 

（一）基本條件：設籍宜蘭縣 4 個月以上且就讀國內大專校院 1 年級以上之學生

（不含五專前三年、空中大學、研究所在職專班及各類推廣教育班別學員）。 

（二）凡參加過本府 105 年度本計畫者，不再重複進用。 

 ※需檢附文件： 

(1)學生證正反面影本(須加蓋 105 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章）或檢附 105 學年度

在學證明影本 1 份。 

(2)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。 

(3)106 年申請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1 份。 

(4)報名表 1 份。 

四、薪資待遇：21,124 元/月。 

五、錄取人數：正取 25 名（含 2 名身心障礙保障名額），備取 10 名。 

六、工讀地點及工作內容： 

（1）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（文化局、衛生局、建設處、工務處、工商旅遊

處、秘書處、教育處、勞工處、蘭陽博物館、宜蘭縣史館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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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協助收發文、資料建檔、活動辦理、為民服務業務、宣導活動協助、專

線接聽及各單位臨時交辦事項等工作內容。 

七、工讀時間：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。 

八、報名方式與日期： 

 （一）報名方式： 

       採通訊或親自報名： 

請填妥報名表（宜蘭縣政府勞工處首頁 http:// labor.e-land.gov.tw 下

載）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郵寄或親送至：260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

路 1 號，宜蘭縣政府勞工處青年及就業職訓科潘小姐收，信封上請註

明報名「106 年度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」（※郵寄者以寄送戳

記為憑，為方便辨認寄送戳記日期，請以掛號寄出）。 

 （二）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 106 年 5 月 31 日止(以郵戳為憑)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 

九、遴選方式： 

於受理報名後由勞工處進行初審作業，經初審符合資格者於 106 年 6 月 9

日上午 10 時於本府文康中心進行公開抽籤，並於 106 年 6 月 9 日下午 5

時 將 正 取 及 備 取 名 單 公 告 於 宜 蘭 縣 政 府 勞 工 處 首 頁 http:// 

labor.e-land.gov.tw。備取遞補人員通知作業皆以電話進行，報名時請留下

正確聯絡號碼，並保持電話暢通。（如因資料錯誤、未開機等個人因素，

未能即時聯絡，請自行負責。） 

十、洽詢電話： 

宜蘭縣政府勞工處青年及就業職訓科（03）9251000#1726，承辦人潘小姐。 

十一、相關資訊查詢： 

宜蘭縣政府勞工處首頁 http:// labor.e-land.gov.tw 

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並公布於本府勞工處網站。 



第 3 頁，共 4 頁  

宜蘭縣政府 106 年度「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」報名表 
 
 

 

 

姓      名  出生日期 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聯 絡 電 話 （宅）    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
緊急聯絡人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與申請人關係： 

（宅）               （公）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
身 分 字 號           性別  

就讀學校名稱 
（   年制） 

科系  
年級 

(暑假前) 
 

戶 籍 地 址 

□□□□□    

縣/市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村/里  鄰            

路/街    段   巷    弄    號之    樓之 

聯 絡 地 址 

□同上 

□□□□□ 

縣/市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村/里  鄰            

路/街    段   巷    弄    號之    樓之 

電 子 信 箱 ＠ 

2 吋照片黏貼處 

(照片背面請填寫姓名與

身份證統一編號) 

 

 

1.      局/處、2.      局/處、3.      局/處、4.      局/處、5.      局/處 

希望分派單位 
文化局、衛生局、建設處、工務處、工商旅遊處、秘書處、教育處、勞工處、蘭

陽博物館、宜蘭縣史館 

專長 1.    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    3. 

使用電腦能力 

□電腦基本操作□文書處理□網際網路□網頁編輯□商業軟體____ □程式設計_______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＿＿＿＿ 

□無 

□一般、□身心障礙者（請檢附身心障礙證明影本） 

身份別 
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浮貼處 

以下由本府工作人員填寫(收件日期：106 年    月     日) 

資格初審 

□通過， 
□未通過：□報名文件不齊全 

□未符合資格 
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註：1. 報名前請詳讀簡章內容。 

    2. 為縮短作業流程時間，郵遞區號請填 5碼。 

    3. 報名期間請保持電話暢通。 
資格審查編號：         
（ 由 資 格 審 查 單 位 填 寫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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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 106 年度「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」 

基本文件證明影本黏貼表 

 

106 年申請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1份。 

(請依序浮貼於虛線框內) 

 

身分證 

正面影本 

身分證 

反面影本 

學生證正面影本 

（須加蓋 105 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章） 

學生證反面影本 

（須加蓋 105 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章） 


